
第 4474號公告 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 (第 618章 )

現公布紀律審裁委員會於 2019年 3月 19日根據《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》(第 618章 ) (下稱「條例」)
第 110條及附表 12進行聆訊後，信納臺日電梯 (香港 )有限公司就下列事項犯有《升降機及自
動梯條例》(第 618章 )所提述的行為不當及疏忽：

(1) 作為負責為九龍深水埗福華街 1–3號恆興大廈 (A座，B座 ) 1號升降機進行保養工程的
註冊升降機承辦商，未能於 2016年 5月至 2016年 11月期間監督其工程人員進行的曳引
機齒輪箱的保養工程，以確定有關措施和指示已予落實及遵行；及

(2) 作為負責為九龍深水埗福華街 1–3號恆興大廈 (A座，B座 ) 1號升降機進行保養工程的
註冊升降機承辦商，未能於 2015年 5月至 2016年 11月期間為其工程人員提供足夠培訓
和指示，使其工程人員能妥善地進行曳引機齒輪箱的保養工程。

 紀律審裁委員會命令臺日電梯 (香港 )有限公司：

(1) 根據《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》(第 618章 )第 112(1)(b)(ii)條的規定，就控罪 (1)的行為不
當或疏忽支付罰款港幣 $50,000元；並就控罪 (2)支付罰款港幣 30,000元；

(2) 根據《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》(第 618章 )第 112(2)條的規定，被告人另須支付本紀律研
訊程序的費用及開支，包括﹕ (a)紀律審裁委員會的費用及開支，共港幣 $74,740元； 
(b)律政司的費用及開支，共港幣 $35,100元；(c)機電工程署的費用及開支，共港幣
$22,221元；以及

(3) 以上命令將刊登於憲報。

2019年 7月 12日 紀律審裁委員會主席邱海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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